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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各類型環保違規事件積極研擬精進改善作法，另就各污染場址加強跨部門協調與風險掌握，

精進污染改善工作，務求加速完成污染改善以達成解除列管目標。 

9. 持續推動管線定期維護及提報海洋污染防治計畫，以防範長途管線及

港口供輸設施發生意外事故，惟仍發生長途管線施工不慎造成油料外洩，及違反海洋

污染防治法漏報監測紀錄等情事，允宜督促檢討改善，以降低環境負面衝擊。 

台灣中油公司截至 113 年底長途輸油管線計 280 條，管線總長度共 1,901 公里，為確保管線

輸送安全，每年執行管線定期檢測維護，另依海洋污染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等規定，提報海洋污染

防治計畫，建立海面輸油、港口油輪靠卸平台等安全操作及環境監測等作業程序，以防範長途管線

及港口供輸設施發生意外事故，降低環境負面衝擊。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已訂定長途管線檢查及管理實施要點規範長途管線之維管作業，惟仍發生承

商施工不慎，挖破柴油管線造成洩油事故，衍生洩油風險：台灣中油公司為維護長途管線及設施安

全，已訂定長途管線檢查及管理實施要點，規範長途管線之檢查、開挖、耐震評估以及後續變更管

理等作業。依該要點第 5.15.5點規定：「管線試挖：試挖作業須找到管線實際位置，才可完成。……。」

第 5.15.6點規定：「管頂深度 60公分以內試挖：管線埋深位置在 60公分以內時，以人工開挖……。」

經查，台灣中油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基隆營業處巡管人員於 113年 9 月 12日發現麥金路大武崙溪

河面有些許油花，經確認洩漏來源係由溪邊較低處涵管緩慢滲出，洩漏油品送驗結果類似燃料油，

初步判斷係該公司附近油品長途管線滲漏造成，經基隆營業處調派大型機具開挖，於同年月 15 日

施工不慎造成柴油管線破裂及油品洩漏，雖已立即通知石門、基隆等鄰近供油中心將長途管線管油

抽回庫區，並於大武崙溪、尚仁橋、

八德橋至基隆河河段等處（圖 9）設

置 13 道攔油索，進行河面油污抽油

及清理作業，惟因同年月 20、21、22

日大雨導致部分河面攔油索遭沖斷，

並影響管線修復進度，延至 113 年

10月 17日上午始完成管線修復恢復

正常管輸作業，該事故因施工不慎開

圖 9 台灣中油公司大武崙溪柴油污染事件攔油索布置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中油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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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管線衍生之油料回收、基隆河段油污清理及攔油索佈防等修復費用金額合計 1,395萬餘元，經函

請台灣中油公司督促落實試挖作業規定，以降低管線開挖不慎洩油風險。據復：將持續強化施工前

協調與現勘作業，精進風險溝通與圖資確認機制，並提高施工下挖 1至 2公尺即進行人工探查之風

險控管，並配合探測器確認管線位置，以確保施工安全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2） 已擬定海洋污染防治計畫執行海洋監測作業，惟仍發生違反海洋污染防治法

漏報監測紀錄情事：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20條規定：「利用海洋設施從事探採油礦、輸送油、化學

品或排放廢（污）水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規模者，應先檢具海洋污染防治計畫，載明海洋污染防

治作業內容、海洋監測與應變措施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始

得為之。取得前項許可者，應持續執行海洋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其利用海洋設

施探採油礦或輸送油時，應製作探採或輸送紀錄。」同法施行細則第 18條規定：「利用海洋設施從

事探採油礦、輸送油、化學品或排放廢（污）水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規模者，應於每年 1 月、4

月、7月及 10月，依本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轉陳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第 19條第 1項規定：「本法第 20條第 2項之探採或輸送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一、探採、

輸送方式、輸送開始與完成時間、油種類與總量、船舶名稱、編號、噸數及國籍。二、海洋設施內

含油殘留物總量及處理方法。……。」經查，台灣中油公司所屬深澳港為液化石油氣及航空燃油之

專用靠卸碼頭，供應北部地區民生及工業用之能源，油港水域面積約 200公頃，由該公司液化石油

氣事業部深澳港供輸服務中心管理營運。該公司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20 條規定，擬定海洋污染防

治計畫，載明海洋污染防治作業內容、海洋監測與應變措施，報經海洋委員會於 112年 5 月 31日

核准，許可期間自 112 年 6 月 1 日至 114 年 5 月底止。該中心雖依前述核定之海洋污染防治計畫

內容，實施海域水質、鹽度及水文等監測，惟迨於 113 年 9 月 5 日始申報 112 年第 3 季至 113 年

第 1 季海洋監測報告書，又各季油品輸送紀錄缺少應記載之海洋設施內含油殘留物總量及處理方

法等，經海洋委員會於 114 年 2 月 4 日依違反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20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及

19條等規定，按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55條第 5款、第 60條第 1款及第 2款等規定，裁處罰鍰計 130

萬元。綜上，顯示深澳港供輸服務中心業務承辦人員未熟諳海洋污染防治法等法令規範，致生遭主

管機關裁罰之事件，經函請台灣中油公司督促全面盤查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許可事業管理、海洋廢

棄物、海域水質監測等相關法令規範，分析業務適用法規及函釋，加強人員教育訓練，並將法令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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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作業納入內部控制及稽核，以降低法遵風險，避免發生海洋污染事件，確保永續海洋生態。據復：

已盤點經管業務所涉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及完成修訂法規遵循查核標準作業程序書，要求落實法令

規章檢點事項，並列為年度內部檢核項目，暨加強教育訓練宣導現場人員落實作業標準程序。 

10. 已推動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業務，並針對能源供應廠區進行氣候風險盤

點，惟部分關鍵基礎設施間有無人機侵擾情事，又部分能源供應廠區位處土壤液化、易

淹水等災害潛勢區域，允宜研謀改善，以提升設施營運及耐災韌性，維護國家安全。 

台灣中油公司為國內重要能源供應者，肩負國內天然氣、油品及石化原料市場之供應，配合經

濟部能源署「能源部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輔導計畫」將基隆供油中心等 32 座廠區列入需進

行氣候變遷調適之能源廠區，另截至 113 年底止，計有大林煉油廠等 9 處場址被列為關鍵基礎設

施。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已推動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業務，惟部分廠區間有無人機侵擾情事：關鍵基礎

設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I）係指實體或虛擬資產、系統或網路，其功能停止運作或效能

降低，對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國民生活或經濟活動有重大影響之虞，經主管機關定期檢視並

公告之領域。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於 2018年修訂「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指導綱要」，揭示

我國關鍵基礎設施計有能源等 8 項主領域及其下石油、天然氣等 20項次領域。經查，台灣中油公

司所屬天然氣廠、煉油廠、石化廠等 9處場址係屬關鍵基礎設施，113年度該公司大林煉油廠、林

園石化廠、通霄配氣站、永安液化

天然氣廠、台中液化天然氣廠等

場域、陸續發生無人機侵擾事件 6

件（表 7），較 112年度之 1件，

增加 5 件。該公司已於 113 年度

辦理「關鍵基礎設施反制無人機

能量建置」案，規劃建(購)置無人

機偵測系統 3 套及干擾器 10 支

等設備，預計經費計 2 億 5,700

萬元，已於 113 年 11 月 21 日採

購驗收無人機干擾槍反制設備

表 7  台灣中油公司發生無人機入侵事件 
日期 部門別 地點 事件經過 

112.10.17 天然氣事業部 台中液化天然氣廠 
無人機飛行備勤宿舍

上空。 

113.1.9 天然氣事業部 永安液化天然氣廠 
自用發電工作區拾獲

無人機。 

113.1.9 天然氣事業部 台中液化天然氣廠 變電站樓頂拾獲無人機。 

113.4.23 石化事業部 林園石化廠 無人機飛入宿舍上空。 

113.5.14 石化事業部 林園石化廠 無人機飛入廠區上空。 

113.11.19 天然氣事業部 通霄配氣站 
配氣站管制區周圍出

現無人機盤旋。 

113.12.26 天然氣事業部 永安液化天然氣廠 無人機飛入廠區上空。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中油公司提供資料。 

 


